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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說明何謂高層建築物？並說明高層建築物設置

燃氣設備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二、請依據建築法之規定，說明有那些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許可者，得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25 分）

三、請說明都市更新條例對於都市更新案申請建築執照之相關法規適用規

定。（25 分）

四、請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分別說明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範圍及其申報人為何？（25 分）


